事项类别：行政许可
事项编码：370117038000


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标准化指引

一、服务指南
（一）事项设定层级：
法律、法规
（二）设定依据及条款：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山东省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
（三）申请主体：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团法人、行政机关、其他组织
（四）办理条件：1、建设项目符合规划、建设要求。
2、与取得建筑垃圾运输特许经营资格的运输单位签订的运输合同。
（五）申请材料名称、来源、数量及介质要求：
1、建筑垃圾处置申请表（营业执照、包括建筑垃圾产生的种类、数量，运输时间、路线，处置方式、消纳地点等内容）；
2、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如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需要提供土地、规划手续，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计算土石方量的基础工程建筑结构施工图纸（电子版图纸提供CAD版本）；
[bookmark: _GoBack]3、施工单位与取得建筑垃圾运输特许经营资格的运输单位签订的运输合同；
4、运输企业资质证明；
5、建筑垃圾消纳场同意受纳的证明。
6、城市建筑垃圾分类处置方案
7、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承诺书
（六）数量信息：
无数量限制
（七）禁止性要求：
无禁止性要求
（八）中介机构和特殊环节:
现场勘验
（九）办理流程：
1.受理：申请人将申请材料提交至窗口。申请文件、资料齐全，符合要求的，窗口予以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文件、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书面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2.审查：组织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进行审查。
3.审批：根据审查结果，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
4.办结：窗口工作人员根据有关审批资料和决定，制作《建筑垃圾处置许可证》，发放给申请人，资料归档。
（十）办理方式：
滕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或山东政务服务网办理
（十一）受理窗口及电话
滕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H301-H304工程建设领域综合窗口，0632-5081729
（十二）受理窗口工作时间：
法定工作日上午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  
（十三）办件类型：
承诺件
（十四）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十五）承诺期限：
5个工作日
（十六）是否收费：
收费
（十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收费标准按《枣庄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枣庄市人民政府令第107号）执行
（十八）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山东政务服务网
http://zzzwfw.sd.gov.cn/zz/govservice/queryprogress
（十九）监督部门联系电话：
枣庄市行政审批服务局0632-5081890
（二十）空表、样表下载网址：
http://zztzzwfw.sd.gov.cn/tz/icity/proinfo/index?id=c51b9971-1c6f-4730-b502-a4450ea46014


2、 [bookmark: _Toc16534]零基础模板
1、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申请表
建筑垃圾处置核准申请表
                               编号：
	申请人（单位）
	XX开发公司

	负责人
	张XX
	联系电话
	13XXXXXXXXX

	委托代理人
	李XX
	联系电话
	13XXXXXXXXX

	建设工地名称
	项目名称（XX小区）

	地址
	滕州市XX路

	建筑垃圾种类
	施工工程垃圾☑  拆除建（构）筑物垃圾□   装修垃圾□

	申请处置量
	XX立方米

	申请处置时间
	2020年XX月XX日   至2020年XX月XX日

	消纳地点
	滕州市XX镇XX村

	运输路线
	龙泉路-荆河路-XX路-XX路

	申请日期
	2020 年XX月XX日

	申请人
提交材料
	1、 营业执照或者其他证明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的文件
2、 授权委托书及法定代表人、经办人身份证
3、 与符合建筑垃圾运输条件和资质要求的运输单位签   订的运输合同
4、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车辆行驶证、道路运输证、从业资格证、驾驶证和运输单位资质证明
5、 消纳场权属部门同意收纳的证明
6、 经规划部门审核通过的施工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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